附件1

上海市林果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认定标准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价依据标准


	分值

	作业水平（55分）
	1.机械化水平
	按照NY/T2852-2015《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 第5部分：果、茶、桑》中的方法计算，机械化水平达到60%的，得50分；达不到60%的，不得分。每增加超过5%，加1分，最高加5分。
	55

	重点环节示范水平（28分）
	2.种植品种结构优化
	种植品类相对集中，主栽品类宜不超过2种，且总种植规模占比达到80%，得4分；占比不足，每降低5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4

	
	3.农艺农机融合程度
	结合机械化生产，通过调整树形、栽培模式等方式优化种植模式，且占比80%，得10分；优化种植模式占比60-80%，得5分；优化种植模式占比低于60%，不得分。
	10

	
	4.关键技术应用水平
	果园水肥一体化、自动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应用率达到 50%以上的得5分，每增加5%得1分，最高可得10分。
	10

	
	5.基础设施建设
	果园建设规划合理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，能满足农机装备转运和作业需求，得2分；规划不合理，基础设施配套不全，扣1-2分。
	2

	
	6.积极开展生产应用示范
	举办过新农机、新技术示范现场会等活动，得2分。
	2

	组织领导（3分）
	7.领导重视
	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及市属企业领导开展专题调研或作出肯定性批示，得1分。
	1

	
	8.财政扶持
	区级财政及市属企业配套相关扶持资金支持，得2分。
	2

	规范化管理（7分）
	9.牌证管理
	农机牌证应上尽上，得1分。
	1

	
	10.指导监督
	区级开展现场技术专项指导和实地监督检查不少于3次，得1分。
	1

	
	11.机具管理
	有固定农机具集中停放场所，得1分；机具定期维护保养，且具有台账记录的，得1分。
	2

	
	12.人员配置
	配备专人负责农机管理，得1分；安排专人负责机械化作业，得1分。
	2

	
	13.农机作业培训
	组织果园生产人员开展农机操作及安全培训，得1分。
	1

	特色创新（7分）
	14.其他生产环节机械化
	结合生产实际，采用机械化方式进行土壤管理、花果管理、果实分选、预冷储藏、枝条粉碎等，每种得1分，最多4分。
	4

	
	15.荣誉奖项
	拥有专利技术、区级以上奖项、国家地理标识产品保护的，每一种得1分，最多3分。
	3

	总分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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